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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方先
平九江报道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日前利用互
联网远程庭审系统，审理了一起非
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上诉案。

法院当庭宣判，以非法猎捕濒
危野生动物罪判处上诉人方某平有
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方某平当庭认错，并表示愿在刑满
释放后，当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
愿者。

据 了 解 ，2019 年 5 月 6 日 至 7
日，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漾都村村
民方某平猎捕到两条眼镜蛇。2019
年 5 月 8 日至 15 日，方某平先 后 抓
到 了 3 条 乌 梢 蛇 和 两 条 王 锦 蛇 。
经鉴定，眼镜蛇为舟山眼镜蛇，和
乌 梢 蛇 、王 锦 蛇 均 属 江 西 省 级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这 三 个 物 种 被 列 入

《国 家 保 护 的 有 益 的 或 者 有 重 要
经 济 、科 学 研 究 价 值 的 陆 生 野 生
动物名录》，舟山眼镜蛇还被列入

《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附录二。

案发后，武宁县公安机关从方
某平处扣押了活体王锦蛇 1 条，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放生。方某平到
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将卖蛇

赚 来 的 700 余 元 退 还 给 了 相 关 部
门，并检举揭发了同案犯李某，协助
公安机关将李某抓获。

武宁县人民法院法院一审判决
方某平犯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
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5000 元；犯非法狩猎罪，判
处拘役 5 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方某平以
量刑过重为由，向九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

九 江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认
为，一审法院在量刑过程中已经充
分考虑了方某平归案后坦白、认罪、
退赃、立功等表现，但方某平多次猎
捕濒危野生动物，其主观性较大，严
重破坏了当地野生动物资源；无视
国家法律，猎捕濒危野生动物舟山
眼镜蛇，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濒
危野生动物罪。方某平归案后有坦
白、检举揭发等行为，依法可从轻或
减轻处罚，遂依法判决维持一审判
决中犯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罪部
分，撤销一审判决中犯非法狩猎罪
部分，以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罪
作出上述判决。

九江一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上诉案宣判
被告人获刑 8个月

本报记者王璟太原报道 山
西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各市生态环境部门自觉把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同服务疫情防控结合起来，同
助力企业加快复工复产结合起
来，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结合起
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通知要求，要按照生态环境
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
意见》，实施清单化执法，推动各
类排污单位污染物实现稳定达标
排放。对五大类企业，包括生产
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企业，
供应水、电、气的保障民生的企
业，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企
业，重大工程项目以及先进装备
制造业类等企业，除信访举报核
实以外，一般不进行现场执法检
查；对已经安装在线监控并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稳定达标、环境
信用良好、一年内无环境违法记
录的重点监管企业，减少现场检
查频次。

同时，山西省将适度调整行
政处罚的方式，审慎采取查封、扣
押和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措施。
对受疫情影响，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纠正且未造成环境危害后果
的，可以依法不予处罚，督促尽快
整改。对因疫情而未按时完成整
改的，可以酌情延长整改期限。
对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
的，对偷排偷放、主观恶意排污
的，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和严重
污染环境、构成环境污染犯罪的，
要加强与司法机关联动，加大惩
处 力 度 ，维 护 群 众 健 康 和 环 境
安全。

通知指出，要创新监管执法
手段，推行非现场监管方式，充分
利用遥感、无人机巡查、在线监
控、视频监控、用能监控、大数据
分析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检
查，及时提醒各类污染物排放企
业正常运行治污设施，不断提高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效能。

服务疫情防控

创新监管手段

山西五类企业
原则上不开展
环境执法现场检查

在陕西省铜川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的熟练操作下，一架无人机在铜
川新区上空盘旋，按照预先设定的飞行航线，对重点区域上空空气质量进行
实时监测。在无人机高空镜头下，工业园区和重点排污企业废气排放情况
一目了然，实现了从平面巡查到立体巡查的突破，执法质量和效率均大大
提高。

今后，铜川市生态环境局将在全市范围内使用无人机开展生态环境监
管执法，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为实现全市生态环境领域“5G+无人机示范
应用”奠定基础。 本报通讯员曹江涛记者肖颖摄影报道

建立超标或异常数据闭环
处置流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河北省要求
重点污染源单位要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并实现联网运行。但在实践中，部分企
业存在自动监测设备故障率高、运维不
到位等情形，导致监测数据存在异常、失
真，难以反映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坚持问题导向，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从两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河北省生
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局副局长陈兴林
介绍说，一方面要确保重点排污单位自
动监控设备应装尽装、应联尽联，另一方
面 就 是 要 加 强 异 常 或 者 超 标 数 据 的 核
实、处理，建立起超标或者异常数据闭环
处置流程，严厉打击超标排放、偷排偷放
等环境违法行为。

提高自动监测设备安装率、联网率，
按照河北省生态环境厅下发的《关于实
行全方位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督
管理若干强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各地要督促重点排污单位每年
9 月底前完成自动监测设备的安装、联
网、验收、平台备案等工作，未按要求完
成安装、联网任务，不能保证自动监测设
备正常运行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在超标或者异常数据处置上，河北
省要求建立“发现—核实—审核—移交
—核查—反馈”平台化处置机制。“监管
部门发现数据异常后必须进行核实，核
实过程中，由重点排污单位如实填报数
据超标（异常）发生的原因，并提供佐证
材料；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核判定，
并根据判定结果决定是否移交同级执法
部门处置；对需要现场核查的案件，核查
结束后要及时反馈结果。”陈兴林向记者
介绍说。

根据通知要求，在超标或者异常数
据处置过程中，重点排污单位对超标（异
常）处置单不填报、乱填报甚至弄虚作假

的，河北省将实行首次提醒、三次警示、
五次公开约谈制度，有效提升企业主体
责任意识。

河北要求，县级生态环境执法机构
要及时开展现场核查，对自动监测设备
故障率高、运维不到位等情形，按照未保
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相关条款依法依规
处罚到位；对篡改、伪造自动监控数据
的，严厉打击，移交公安部门；对确认存
在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的，要严查重处，
快查快办。

建立运维单位运维质量公
告制度

3 月 19 日上午，辛集市生态环境局
对 13 家今年以来多次出现污染源在线数
据异常、超标企业及其运维单位进行约
谈。13 家涉事单位或运维单位就加强污
染源在线监控运行维护工作做了表态发
言，并现场签署《企业环境保护自律承诺
书》。

随着河北省全面强化污染源自动监
测设备监管，第三方运营单位的运维质
量和水平成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的关
键环节。

河北在通知中提出，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要对自动监测设备运维单位开展排
查，将运维单位的运维能力和水平纳入
生态环境监管范围。

“强化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质量监管，
河北省要求，一个月内出现三次自动监
测设备故障的，由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组
织公开约谈。”陈兴林介绍说，此外，河北
省 还 将 建 立 运 维 单 位 运 维 质 量 公 告 制
度，从 4 月开始，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每月
对自动监控超标（异常）数据综合分析，
梳理因自动监测设备故障导致超标（异
常）数据处置单频繁的企业、运维单位、
设备品牌等信息，公开通报，并将结果报
送至省生态环境厅，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统一汇总后向社会公开发布。

联合惩戒在线监测问题突
出单位

“ 今 年 以 来 ，枣 强 立 源 热 力 有 限 公
司、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等 9 家
企业，在线监测数据超标频次较多；枣强
县污水处理厂、河北邯钢集团薄板有限
公司等 13 家单位，在线监测数据异常频
次较多。”3 月 20 日，衡水市生态环境局
召开全市污染源自动监控工作调度会，
会 议 通 报 了 存 在 问 题 较 多 的 企 业 和
单位。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专职副书记霍纪
东认为，“加强对在线监测异常或者超标
数据的审核，是发现环境问题的有效途
径，是提升环境执法效能的有效手段。”

为 充 分 发 挥 在 线 监 测 数 据 在 污 染
源监管中的前沿“哨兵”作用，衡水市要
求 各 地 各 部 门 对 今 年 以 来 的 异 常 数 据
开展“回头看”排查，对超标、异常频发
的企业重新审核每一条数据，做到应立
案 必 须 立 案 ，严 肃 查 处 各 类 环 境 违 法
问题。

为进一步强化数据核查，开展联合
惩戒，河北省要求，各地生态环境执法部
门对查证属实的超标排放企业信息每季
度末向税务部门移交，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取消企业减免税政策。一年内因不正
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超标排放、篡改伪
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被生态环境部门
实施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直接纳入生
态环境信用“黑名单”管理。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河北省已建成
省、市、县三级共享的重点污染源废水、
废气远程执法抽查执法系统，通过远程
抽查可倒查、验证相关企业在线监测数
据的有效性。河北省将充分利用远程抽
查系统开展“零点行动”，倒逼企业强化
在线监测设备管护，对远程执法中发现
的超标排放、偷排偷放等环境违法行为，
严查重处，切实督促企业达标排放。

河北全面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管

数据异常须核实 频繁异常要约谈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闫兆静

近日，秦皇岛北控务民城市清洁热力有限公司因脱硫设施自动除渣系统故障，导致
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河北省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山海关区分局核实后，依法启动立
案处罚程序，并指导督促企业采取有效除渣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这是河北省全面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管的一个缩影。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近
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在线监测设备运营维护，建立超标（异常）数据处置流程，建
立运维单位运维质量公告制度，鼓励加大远程执法抽查频次，确保工业企业污染源达标
排放。

聚焦重点行业，以执法推动深度减排

北京2019年固定源环境行政处罚逾两亿元
◆本报记者夏莉

2019年9月，怀柔区生态环境局对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怀柔
分公司进行检查，并对油烟排放情况进
行监测。检测报告显示，油烟、颗粒物
均超过北京市《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11/1488-2018）规定的限值。

根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怀柔区生态环境局责令此单位

限期改正，处 4万元罚款。
自 2019年1月1日起，餐饮服务单

位排放的油烟、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等
三项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应符合
北京市《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488-2018）的规定，餐饮服
务单位应安装符合要求的净化设备
并按操作规范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日前召开新冠
疫情以来的首次线上发布会，通报
2019 年北京市固定源生态环境执法
共立案 6446 起，同比增长近 31%，处罚
金 额 逾 两 亿 元 ，查 处 五 类 重 大 案 件
888起。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赵志
威介绍，查处的五类重大案件中，按日
连 续 处 罚 两 起 ，查 封 扣 押 821 起 ，限
产、停产 1 起，移送行政拘留 48 起，移
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 16起。

立案的案件中，大气类违法行为
2859 起，处罚金额 5852.62 万元；水类
违法行为 482 起，处罚金额 6727.96 万
元；固废类违法行为 1207 起，处罚金
额 1587.91 万元；建设项目类违法行为
1546 起，处罚金额 5573.07 万元；其他
类违法行为 352 起，处罚金额 420.22
万元。

赵志威介绍，2019 年，北京市生
态环境部门聚焦重点行业，以执法推
动深度减排。在大气环境执法方面，
深化“一微克”行动，对挥发性有机物、
餐饮、汽修等大气重点行业，采用“执
法＋监测”的模式开展专项执法。在
水环境执法方面，围绕城镇污水处理
厂、涉重金属、三级医疗机构、规模化
畜禽养殖场、垃圾渗滤液处置设施等
五大水重点行业开展执法检查，严厉
打击各种水环境违法行为，促进重点
行业企业强化污水处理、落实环保主
体责任。

“深化科技执法，提高执法监管效
能，生态环境执法正进一步向精细化、
科技化方向发展。”赵志威介绍，2019
年，北京继续加强技术支撑，继续深化
热点网格、自动监控、移动执法系统等
科技手段在执法监管中的运用。

同时，北京积极推动京津冀联动
执法。三地在省级联动基础上，将联
动执法机制进一步向区（市）县一级下
沉。目前，北京市各相关区已完成与
津冀交界的区（市）县联动执法协议的
签署工作，推动联动执法下沉，加大交
界地区联动执法力度。联动执法在快
速高效打击区域交界处污染难点问
题、协同应对空气重污染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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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2019 年 10 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北
京兴科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
查，此单位属于北京市重点排污单位，自
2019 年 9 月 9 日 0 时至 24 日 8 时，因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施故障导致出水化学需氧量、
氨氮和 pH 数值恒定，其未按要求于 12 小
时内向有管辖权的监督检查机构报告，也
未及时检修。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责令此单位改正违法行为，处两万元罚款。

案例六：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水污染
物进行监测

2019 年 7 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加
仑特石油化工（北京）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
司进行现场检查，此单位属于排污许可证
持证单位。按照许可证规定，邻二甲苯、甲
苯、总有机碳、间二甲苯、苯、对二甲苯、总氰
化物及乙苯应每季度进行一次监测，但其未
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污染物进行自行监测。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和
《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责令此单位 10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处
2.5万元罚款。

案例七：低洼地排放污水

2019 年 5 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北
京中地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其厂区东侧饲料加工区青贮窖产生
的有酸臭味的发酵液，通过排水沟排放至
厂区东侧的低洼地内。

根据《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此单位停止违法行为，
限一个月内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两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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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无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的经营活动

2019 年 4 月，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对王某经营的位于
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的废机油滤芯粉碎加工厂进行现
场检查，发现王某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收
购废机油滤芯，进行加工生产，所有生产设备、废机油滤
芯、储存含油废物及废机油的铁桶均置于土地上，未采取
防渗漏、防遗撒措施，严重污染周边环境。

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房山区
生态环境局责令王某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6600 元罚款。同时，根据《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和《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
法》，将此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第三类 固废类环境违法典型案件

案例九：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弄虚作假

2019 年 7 月，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对中铁房地产集团
北京金郡兴盛置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其位于大兴
区旧宫镇的限价商品住房和定向安置房项目于 2017 年 9
月竣工，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已办理环保验收
手续，于 2018 年 1 月正式投用，此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实
际排放去向与验收报告所述排放去向不符，环境保护设
施验收弄虚作假。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大兴区生态环
境局责令其限期改正，处 35 万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处 5
万元罚款。

案例十：建设项目未批先建、未验先投

2019 年 8 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北京铠钺防护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此单位于 2019 年 7 月迁入现
地址并投入生产，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也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此单
位处 6 万元罚款；同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责令此单位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罚款，对有关责任
人处 5万元罚款。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却
已建成建设项目、且自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未超过二年，
同时此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
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的，应当分别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罚。

第四类 建设项目违法典型案件

案例一：未按规定报送碳排放报告及第三方核查报告，且逾期未改正

2019 年 7 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对北京大钟寺国际广场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根据《北京市
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 2019 年重点碳
排放单位管理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工作的通知》（京环发〔2019〕6号），其应
于2019年5月15日前提交2018年度碳
排放报告及第三方核查报告，但逾期未

提交。2019 年 7 月 16 日，向公司送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其
在 5 个工作日内改正，2019 年 7 月 26
日再次检查时仍未改正。

根据《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
排放总量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工作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北
京市生态环境局对其处两万元罚款。

案例二：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拒不执行限产决定

2019 年 3 月，怀柔区生态环境局
对太平洋制罐（北京）有限公司进行
检查，此单位列入市级空气重污染应急
停产限产名单。经调查，其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24 日空气重污染橙色预

警期间，本应执行应急预案要求限产
40%的应急减排措施，却未依法执行。

根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相关规定，怀柔区生态环境局对其
处6万元罚款。

案例三：印刷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超标排放

2019 年 5 月，大兴区生态环境局
对文物出版社印刷厂有限公司进行
执法监测。检测报告显示，其印刷车
间废气中，苯、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均超过北京市《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DB11/1201-2015）规定
的限值。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大兴区

生态环境局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处
10万元罚款。

加大印刷业监管力度，提高印刷
业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对控制挥发性
有机物的排放、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
量有着积极作用。印刷企业均应遵守
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
必要措施保障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案例四：餐饮油烟超标排放


